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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现行宪法颁布３０周年。我有幸在１９８２年作为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会议

秘书参与了一些工作。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和认识，以 ８２宪法为蓝本，谈谈我国宪法文本

的发展与宪政／宪治的得失。

首先是宪法的根本性质如何定位？正如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

楚”一样，对什么是宪法，特别什么是社会主义宪法，似乎也不能说已经十分清楚。现在主

流的观点，无不指认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此说固然不能算错，

但并没有把握宪法的实质。而７５宪法更错误地把宪法当作执政党统治人民和控制社会的

工具，这种荒谬和错误的宪法理论，迄今仍需要继续反思和批评。

从法理上说，宪法的最高主体应是人民。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首先是宪法的客体，受

宪法制约；并且是受人民委托实施宪法的工具，而不是把人民和宪法当作实现政党利益和执

政党集权的工具。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一点：“同资

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

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因此，人民的、民主的宪

法应当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制衡公权力的最高法律，是社会主体（人民）对国家

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宪法固然有“治国安邦”的功能，但不能只当作执

政党和政府治国治民的工具；相反，执政党和政府倒应当是被宪法所监督的对象和遵守、实

施宪法的工具。作为社会主义的宪法，就更应如此。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至上”为

“主义”（即人民至上主义），而不是“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我们应当摒弃国家主义的宪

法观，树立社会至上主义的宪法观。

８２宪法扬弃了７５和７８宪法的一些以党代政的规定，删去了宪法条文中“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定语，回归５４宪法的处置，只在宪法序言中述及党的领导，而没有在宪法条文

中作为强制性规范予以规定，这是宪法文本的一个进步。但是仍然没有突出以人为本、以民

为本和“人权至上”的宪法最高理念与最高原则。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什么是宪法的最高原则？我国政法界不少人一贯把“四项基本原

则”作为宪法的最高原则。我个人认为，四项原则可以是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是它所必须自

律的基本原则，但并不能简单地适用于国家的宪法：它不能强制所有国民和所有地方都遵

守。如宗教徒就不信仰、也不能被强迫信仰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会与 ８２宪法第 ３６

条的“宗教信仰自由”相冲突；香港、澳门在治理本特别行政区的政务和社会事务时，也不受

四项基本原则的约束，否则就会违反宪法第 ３１条“一国两制”的原则。即使把四项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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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定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也只是人民用来制约执政党和政府的。历史教训也

表明，违反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不是普通公民，而是手握党政大权的领袖人物。只有

掌握国家权力的权力者才有权力能力、能量和资格违反或破坏这些原则。１９５７年，邓小平

就讲过：“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到了

１９９２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及

此前，正是某些身居党政高位的领导人违反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搞封

建专制主义；破坏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权；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搞“大跃进”的假

共产主义；扭曲人民民主专政，大搞对人民的“全面专政”。

那么，宪法最基本的理念和最高原则是什么呢？我认为应当是人民至上、人民权利与人

权至上原则。否则很可能使宪法沦为“弱者贫者被征服者的卖身契约”。８２宪法的第 ４次

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个概括性条款纳入宪法，这标志着人权高于一切的

宪法地位。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法治入宪有什么重要意义。党的十五大确认了“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目标和方略，１９９９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它纳入宪法。

这是对“无法无天”的“文革”实行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党大还

是法大”、“人治还是法治”大讨论的成果。它的现实意义则是针对长期以来执政党实行的

“以党治国”和党委书记专权、“第一把手说了算”的人治的否定。它意味着今后如果还继续

不讲法治搞人治、党治，就是违宪的，应当受到宪法的追究。

２００１年党中央领导人还提出“以德治国”的口号，设想与“依法治国”并行，之后还提出

过“八荣八耻”的格言，试图改变世风日下的局面，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实际上，道德教育

的重点不能把矛头对着１３亿“被治”的老百姓，而应对着“治人”的官僚。根据陈忠林教授

从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中的相关数据做出的推算，中国普通

民众犯罪率为１／４００，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１／２００，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１．５／１００。可以

说，国内犯罪率最高的群体是官员，尤其是某些有实权的较高级别官员。从道德堕落的比例

和危害性来看，道德约束的主要对象应是各级官吏。中国古代讲“以德治国”，其锋芒正是

针对统治者。美国国会也曾通过立法，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旨在约束议员和官员。

这是值得借鉴的。

第四个重要问题是，８２宪法存在哪些缺陷？从治国理念与制度方面来看，首先是没有

严格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即使我们“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也不能否定必要的

分权与制约。正如法国人权宣言所指出的：“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２００７年中共十七大报

告已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

制。”这三权不但是指党的有关权力，而且实质上也涵盖了国家立法（决策）、行政（执行）和

司法（检察与审判）三权，只是变换了一个更广义的概括说法而已。

另外，宪法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还有不少缺漏。比如没有列入思想、信仰自由，迁徙、

居住自由（这些自由曾载入 １９４９年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取消了罢工权（７５宪法

有）。财产权不完备，城乡居民的土地房屋财产受到侵害，不能充分受到宪法和法律的

保护。

更重要的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缺少或没有立法保障。我国宪法是“不可诉的宪法”，宪

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直接有效的权利”，因为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不能直接适用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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